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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<兽药经营许可证>申请表》一式2份
2．《北京市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验收申
请书》一式2份；
3.《北京市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检查验收管理
办法》规定的兽药GSP检查验收材料一式2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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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兽药经营企业变更经营范围、经营地点的，
应当申请换发兽药经营许可证；申报材料同新办
兽药经营许可证内容；2、变更企业名称、法定
代表人的，应提交：（1）《行政许可申请表
》；（2）工商营业执照或证明；（3）原兽药经
营许可证正本或副本复印件；（4）《授权委托
书》（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时提交）；
（5）变更“法定代表人”或变更“负责人”：
原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及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
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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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注销许可证的书面申请及法定代表人或者
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；
（二）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（核实原件）或工商
营业执照注销通知书复印件；
（三）原兽药经营许可证；
（四）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注销申请时提交“
授权委托书”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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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
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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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经营兽药的企业，应当具
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兽药
技术人员；
（二）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营业
场所、设备、仓库设施；
（三）与所经营的兽药相适应的质量
管理机构或者人员；
（四）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
其他经营条件。符合前款规定条件
的，申请人方可向市、县人民政府兽
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并附具符
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；经营兽
用生物制品的，应当向省、自治区、
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
出申请，并附具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
证明材料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
医行政管理部门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
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。审查合
格的，发给兽药经营许可证；不合格
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。申请人凭
兽药经营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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